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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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與範圍 

1.1規範本校薪資給付作業之處理程序 

2.參考文件(法規/依據) 

2.1薪資發放依據： 

2.1.1公務人員俸給法 

2.1.2公務人員考績法 

2.1.3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2.1.4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2.1.5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2.1.6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2.1.7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及現行公務人員給與簡明表 

2.1.8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 

2.2薪資扣繳依據： 

2.2.1公教人員保險法 

2.2.2公務人員退休法 

2.2.3所得稅法 

2.2.4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2.2.5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2.2.6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2.2.7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 

2.2.8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 

2.2.9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 

2.2.10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 

2.2.11法院強制執行相關規定 

2.3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2.4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2.5行政院主計總處 87年 8月 31日台 87處會三字第 07182號函 

3 權責單位 

  總務處、人事室、主計室 

4 對象 

  全校教職員工生等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30000010600-10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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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圖 

 

 

是 

否 

1.薪資清冊應詳列退撫金

公自提、保險費公自提等項

目，併同人事異動清單以利

查核。 
2.因職員異動產生之追補

扣作業、年終工作獎金、考

績獎金等之發放，應檢附異

動、年度考績及其相關資

料，以利查核。 
3.申領臨時雇用人員工

資，應檢附出勤紀錄。 

按清冊審核待遇、獎金、依

法提撥之退休金、離職儲

金、保險費及追補（扣）調

整數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倘要求匯進非本人帳戶，或

開立取消禁止背書轉讓之

支票，應注意有無不當情事

之存在。 

是否正確符合規定 

是 

否 

審核對象、支給標準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人 事 室 或 總 務 處 

開始 

審核預算能否容納、權責單位是否核簽
（ 章 ）、 金 額 乘 算 及 加 總 之 正 確 性 

主計室 

校 長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之 簽 核 

否 

依據人事或相關單位提供之資料編製薪俸
清冊 

出 納 組 或 清 冊 編 製 單 位 

A 

是否正確符合規定 

提供職員(含聘僱人員)之派令(聘僱函)或
異動通知單，通知出納組及主計室。 

人事室 

是否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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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圖 

 

 

結束 

A 

依據核准之傳票辦理付款，取得銀行核章
之印領清冊核對，並將入帳明細通知受款
人 

出納組 

已達課稅標準之案件，出

納組應辦理扣繳稅款作

業，並依規定期限向稅捐

機關申報。 

人事室 

人事室（教職員部分）會同總務處（技工
工友部分）進行自動檢核。 

是否有差異 

  

產製差異表，並查
明原因妥適處理。 

是 

否 

開立傳票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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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業內容 

6.1 職員(含聘僱人員)之派任(聘僱用)或異動，由人事室以派令(聘僱函)或異動通知單隨時

通知出納組及主計室。 

6.2出納組或清冊編製單位依據人事或相關單位提供之資料編製薪資（獎金）清冊（含公保、

全民健保、勞工保險、退撫基金、離職儲金、勞工退休基金、代扣所得稅、法院強制執

行命令及其他代扣項目等資料），其中正式職員部分送人事室審核，技工、工友及其他人

員部分則由總務或相關權責單位審核，編製重點如下： 

6.2.1員工有新進、晉升、降級、減俸、月中離職或其他情事等異動情形，應在備考欄註明

或證明。 

6.2.2員工保險費、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及離職儲金，應依薪資等級與投保級數核算並編製

政府負擔部分及員工自行負擔部分明細表。 

6.2.3依據銀行資料及其他奉准簽案辦理員工房屋貸款、借支及其他項目代扣，如經法院強

制執行扣薪者，依據法院強制執行命令辦理代扣。 

6.3 人事室按清冊審核待遇、獎金、保險、依法提撥之退休金、離職儲金與追補（扣）調整

數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6.4主計室審核預算能否容納、權責單位是否核簽（章）、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無誤後，

送請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用印、核准，據以編製傳票。 

6.5 出納組依據核准之傳票，撥入員工、機關代收款帳戶或各代扣款受款人，並檢附金融機

構或中華郵政公司簽收之轉存明細表及各項代扣款項之支出證明文件辦理核銷。因債務

由債權人訴經法院裁定，命令強制執行者，應取得債權人出具之收據，註明該強制執行

命令文號。如以匯款方式扣付給債權人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中華郵政公司或政府公款

支付機關（構）者，得以匯款金融機構、中華郵政公司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簽

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另開收據。撥款後總務單位或相關單位，應取得銀行核

章之印領清冊核對，並將入帳明細通知受款人。 

6.6 出納組應依「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規定金額辦理薪資扣繳，依限向公庫繳清；並於每

年 1 月底前彙整上年度給付所得及扣繳稅款數額，開具扣繳憑單，未達起扣點及不屬扣

繳範圍者，則開具免扣繳憑單彙報稅捐機關，並於每年 2月 10日前將扣繳憑單或免扣繳

憑單填發予個人；外國人在台工作，應於給付時辦理扣繳，並於代扣之日起 10日內向國

庫繳清，開具扣繳憑單向稅捐機關申報。 

6.7收到中華郵政公司傳回之薪資轉帳媒體檔後，由人事室(教職員部分)會同總務處(技工工

友部分)進行自動檢核，如有差異，則產製差異表，並儘速查明差異原因妥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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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控制重點(內控項目  ■是  □否) 

7.1人事室： 

7.11應審核公勞保、全民健保(公勞保身分)、退撫基金、勞退提撥金，人員加保薪(等)

級與所支薪資是否相當，加、退保日期是否正確無誤。 

7.12應按名審核薪資清冊所列受領人職稱、姓名、等級、薪資、公勞保、全民健保(公勞

保身分)、退撫基金、勞退提撥金、離職儲金，以及出納組管理單位每月製作薪資差

異分析表等是否正確無誤。 

7.13應核對出納管理單位送交之公勞保、全民健保(公勞保身分)、退撫基金、勞退提撥

金及離職儲金之繳款證明，與原簽案金額是否相符，並交叉比對薪資清冊人員之資

料與公勞保、退撫基金、勞退提撥金及離職儲金系統無誤後，送主(會)計單位辦理

核銷。 

7.14人事室應隨時將人員動態以派令或異動通知單等資料，確實通知出納組及主計室。 

7.2主計室 

7.21審核預算數能否容納。 

7.22審核清冊是否列明受領人之職稱、等級、姓名及應領金額。 

7.23逐頁核算清冊每頁金額小計及最後金額總計，是否正確無訛。 

7.24審核清冊是否經人事或相關權責單位核章。 

7.25清冊一式多份，應審核每份內容是否一致。 

7.3總務處 

7.31出納組應檢附異動通知單、年度考績及其相關資料供主計室核對。 

7.32人事室(教職員部分)應會同總務處(技工工友部分)針對中華郵政公司轉帳媒體之轉

存明細表進行自動檢核，如有差異，應產製差異表，並儘速查明差異原因妥適處理。 

7.33出納組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付各項代扣款，繳款證明應分別交由人事、總務單位審核。 

8.附件 

8.1薪津清冊、考績獎金清冊、年終工作獎金清冊 

8.2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明細表 

8.3代繳各類單據明細表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

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XXX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人事室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作業類別(項目) ：薪資給付作業 

檢查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

形說明 

落實 
部分落

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人事室 
(一)應審核公勞保、全民健保(公勞保身

分)、退撫基金、勞退提撥金，人員
加保薪(等)級與所支薪資是否相
當，加、退保日期是否正確無誤。 

      

(二)應按名審核薪資清冊所列受領人職
稱、姓名、等級、薪資、公勞保、全
民健保(公勞保身分)、退撫基金、勞
退提撥金、離職儲金，以及出納組管
理單位每月製作薪資差異分析表等
是否正確無誤。 

      

(三)應核對出納管理單位送交之公勞
保、全民健保(公勞保身分)、退撫基
金、勞退提撥金及離職儲金之繳款證
明，與原簽案金額是否相符，並交叉
比對薪資清冊人員之資料與公勞
保、退撫基金、勞退提撥金及離職儲
金系統無誤後，送主(會)計單位辦理
核銷。 

      

(四)應隨時將人員動態以派令或異動通  
知單等資料，確實通知出納組及主計
室。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日期：                          日期：                        日期：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XXX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主計室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作業類別(項目) ：薪資給付作業 

檢查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

形說明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主計室 

(一) 審核預算數能否容納。 

      

(二)審核清冊是否列明受領人之職稱、等

級、姓名及應領金額。 

      

(三)逐頁核算清冊每頁金額小計及最後

金額總計，是否正確無訛。 

      

(四)審核清冊是否經人事或相關權責單

位核章。 
 

     

(五)清冊一式多份，應審核每份內容是否

一致。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日期：                          日期：                        日期：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XXX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總務處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作業類別(項目) ：薪資給付作業 

檢查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

形說明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總務處 

(一)出納組應檢附異動通知單、年度考績

及其相關資料供主計室核對。 

      

(二)人事室(教職員部分)應會同總務處

(技工工友部分)針對中華郵政公司

轉帳媒體之轉存明細表進行自動檢

核，如有差異，應產製差異表，並儘

速查明差異原因妥適處理。 

      

(三)出納組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付各項代

扣款，繳款證明應分別交由人事、總

務單位審核。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日期：                          日期：                        日期：        


